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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摘要 

一、法源依據 

依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第15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應依行動綱領及部門行動方案，邀集有關機關、學者、專家

及民間團體辦理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廣詢意見，訂修溫室氣

體減量執行方案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），提送本市氣候變遷

因應推動會審議後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核定實施，並對外公開；另依《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》第

13條規定，本市訂修減量執行方案應於部門行動方案核定後8個月

內完成提送、報請核定並公開，且每5年至少檢討1次。基於新北

市人口多、人口密度高且商業活動蓬勃之都市特性，依據本市113

年溫室氣體排放結果，能源部門之住商及農林漁牧排放，占比約

為42.17%，長期為本市主要排放來源之一，因此第三期減量執行

方案除須完備法定程序與時程要求外，亦將更著重跨局處整合與

民眾參與導向之措施設計，確保本方案內容具可落實性與可管考

性。 

二、新北市政府第三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提報氣候變遷因

應推動會執行情形 

新北市政府依據環境部氣候變遷署「地方政府第三期溫室氣

體減量執行方案編撰指引」，以跨局處會議協調分工，預計將於

115年4月底之前完成召開座談會並因應委員意見修正完成本方案，

亦將於115年6-7月間召開「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第7次會

議」，將本方案提請審查，完成依委員意見修訂本方案後，續依

氣候變遷因應法相關規定公開。 

三、新北市政府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達成情形，如有

落後應說明第三期加強之減量措施 

新北市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於112年4月13日經環境

部（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）核定，新北市截至113年各部門推動策

略執行狀況如表1，推動計畫共計64項，推動策略分別為能源部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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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「永續能源」執行計畫5項、製造部門中「能源轉型」執行計畫

1項、「能效提升」執行計畫6項、運輸部門中「公共運輸推廣」

執行計畫5項、「運具電動化」執行計畫3項、「智慧交通」執行

計畫1項、「人本交通」執行計畫1項、住商部門中「建築節能監

控」執行計畫2項、「建築能效揭露」執行計畫1項、「建築節能

改造」執行計畫23項、「公共設施行為改變」執行計畫5項，農業

部門中「循環農業」執行計畫3項、環境部門中「循環生活」執行

計畫6項、「循環工程」執行計畫2項。 

其中，運輸部門之落後執行策略說明如下：在運具電動化方

面，114年已核定406輛電動大客車汰舊換新，惟電動大客車打造

期程較長，造車廠進度由於材料、零件等供不應求，致未能於限

期內完成上線營運，影響年度績效達成。 

本市汰換公務車輛係依各機關需求及預算編列情形，提送

「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增購及汰換公務車輛先期審查」通過後

辦理，依據「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增購及汰換公務車輛先期審

查專案小組審議作業原則」，燃油汽(機)車之汰換審查原則係以超

過最低使用年限及行駛里程數為汰換原則，但得視車況情形汰換

之，依現行規定無法強制汰換老舊汽(機)車。後續將於第三期溫室

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中加強宣導民眾搭乘大眾交通運輸，以提升公

共運輸使用量與減碳效益。 

表 1、新北市114年推動策略執行狀況統計 

部門 推動策略 

114 年度 114 年度推動策略執行率 

已達成 

(A1) 

未達成 

(A2) 

項數合計 

(B=A1+A2) 

推動策略執行率(%) 

(A1/B) 

能源部門 永續能源 5 0 5 100% 

製造部門 
能源轉型 1 0 1 100% 

能效提升 6 0 6 100% 

運輸部門 

公共運輸推廣 5 0 5 100% 

運具電動化 1 2 3 33% 

智慧交通 1 0 1 100% 

人本交通 1 0 1 100% 

住商部門 建築節能監控 2 0 2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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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門 推動策略 

114 年度 114 年度推動策略執行率 

已達成 

(A1) 

未達成 

(A2) 

項數合計 

(B=A1+A2) 

推動策略執行率(%) 

(A1/B) 

建築能效揭露 1 0 1 100% 

建築節能改造 23 0 23 100% 

公共設施 

行為改變 
5 0 5 100% 

農業部門 循環農業 3 0 3 100% 

環境部門 
循環生活 6 0 6 100% 

循環工程 2 0 2 100% 

 

四、新北市第三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推動策略及方案目標 

新北市第三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包括能源、製造、運輸、

住商、環境、農業等6大面向之推動策略，預期在原有減量措施上

進行延續及增修，推出70項推動措施及方案目標，以利達成第三

期部門階段管制目標。  


